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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事项

“一次性告知清单”及服务指南

一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服务科

业务受理地点：平顶山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应急局窗口

邮编：467000

联系电话：0375-2692111

（一）办理事项名称：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

（二）办理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591 号令）、《危险化学品

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2012 年 7 月 1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

局令第 55 号公布 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

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

（三）申办对象：以下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销售活动

的企业。

（1）经营剧毒化学品的企业；

（2）经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；

（3）经营汽油加油站的企业；

（4）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企业；

（5）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中央企业所属省级、

设区的市级公司（分公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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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带有储存设施经营除剧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危险化

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；

（四）办理条件：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（以下

统称申请人）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，并具备下列基本

条件：

1.经营和储存场所、设施、建筑物符合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、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

（GB50160 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

（GB50156）、《石油库设计规范》（GB50074）等相关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；

2.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

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，

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

格，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；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

作业培训，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；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

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；

3.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；

4.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，并配

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；

5.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

全生产条件。

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是指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度、危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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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（包括防火、防爆、防中毒、防泄漏管理等内容）、安

全投入保障制度、安全生产奖惩制度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

制度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安全风险管理制度、应急管理

制度、事故管理制度、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。

申请人经营剧毒化学品的，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

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建立剧毒化学品双人验收、双人保管、

双人发货、双把锁、双本账等管理制度。

申请人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，除符合本办

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新设立的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，其储存

设施建立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用于危险化学品储存的专

门区域内；

2.储存设施与相关场所、设施、区域的距离符合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的规定；

3.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，安全评价报告符合《危

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评价细则》的要求；

4.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

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，或者化工化学类中

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

师资格；

5.符合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重

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》

（GB15603）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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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储存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易扩散危险化学品的，

除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符合《石油化工

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》（GB50493）的规定。

（五）需要提交的材料：申请人申请经营许可证，应

当依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向所在地市级发证机关提出申

请，提交下列文件、资料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：

1.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；

2.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；

3.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

员的相关资格证书（复制件）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

证明材料

4.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（复制

件）；

5.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

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（复制件）；

6.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（复制件）。

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，申请人还应当提交

下列文件、资料：

1.储存设施相关证明文件（复制件）；租赁储存设施的，

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件（复制件）；储存设施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的，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

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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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的学历证书、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

工程师资格证书（复制件）；

3.安全评价报告。

（六）审批程序：企业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向平顶

山市应急管理局提出申请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

求的，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

全部内容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依照要求全部补

正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。

业务窗口根据申请资料进行审查，提出初审意见后报科室

负责人进行审核，报分管局长审批，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

的决定。

（七）办理时限：发证机关受理经营许可证申请后，

应当组织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、资料进行审查，指派 2 名

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、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

查，并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发

证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，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

日内颁发经营许可证；发证机关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应

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，告知书应

当加盖本机关印章。发证机关受理变更申请后，应当组织

对企业提交的文件、资料进行审查，并自收到申请文件、

资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。

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、主要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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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，

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向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

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，

并提交下列文件、资料：（一）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；（二）

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制件）；（三）变更后的主

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（复制件）；（四）变更注册地址的

相关证明材料；（五）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

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。

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危险

化学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，应当自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

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向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

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，并

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文

件、资料。发证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五条的

规定进行审查，办理变更手续。

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。有效期满后，企业需要

继续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在经营许可证有效

期满 3 个月前，向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

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证的延期申请，并提交

延期申请书及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申请文件、资料。

承诺时限：9个工作日（变更主要负责人 6个工作日，

多项变更 5 个工作日，其余变更 3 个工作日，注销 2 个工

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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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申请材料格式：登录河南政务网下载

（九）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（十）材料份数：1 份

二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服务科

业务受理地点：平顶山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应急局窗口

邮编：467000

联系电话：0375-2692111

（一）办理事项名称：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》

（二）办理依据：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（2004 年 1

月国务院令第 397 号）第二条;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（2002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344 号，2011 年 3 月国务院令第

591 号修订）第十四条;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

可证实施办法》（2011 年 8 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1 号，根

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第

三条规定

（三）办理对象：依法设立且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或者

工商核准文件从事生产最终产品或者中间产品列入《危险

化学品目录》的企业。

（四）办理条件：

1.企业选址布局、规划设计以及与重要场所、设施、

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1）国家产业政策；当地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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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的规划和布局；新设立企业建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专

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的区域内；

（2）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危险化学品数量构

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，与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八类场所、设施、区域的距离符合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；

（3）总体布局符合《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》

（GB50489）、《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》（GB50187）、《建

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等标准的要求。

石油化工企业除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条件外，还应当

符合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160）的要求。

2.企业的厂房、作业场所、储存设施和安全设施、设

备、工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1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经具备国家规定资质

的单位设计、制造和施工建设；涉及危险化工工艺、重点

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，由具有综合甲级资质或者化工石

化专业甲级设计资质的化工石化设计单位设计；

（2）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、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

产的工艺、设备；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必须在小

试、中试、工业化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放大到工业化生产；

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，必须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

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；

（3）涉及危险化工工艺、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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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设自动化控制系统；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

装设紧急停车系统；涉及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气体化学品

的场所装设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介质泄漏报警等安全设施；

（4）生产区与非生产区分开设置，并符合国家标准或

者行业标准规定的距离；

（5）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之间及其与建

（构）筑物之间的距离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。

同一厂区内的设备、设施及建（构）筑物的布置必须

适用同一标准的规定。

3.企业应当有相应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，并为从业人

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。

4.企业应当依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

（GB18218），对本企业的生产、储存和使用装置、设施或

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。

对已确定为重大危险源的生产和储存设施，应当执行

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。

5.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。配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能够

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。

6.企业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保证每位从业

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与职务、岗位相匹配。

7.企业应当根据化工工艺、装置、设施等实际情况，

制定完善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：



— 10—

（1）安全生产例会等安全生产会议制度；

（2）安全投入保障制度；

（3）安全生产奖惩制度；

（4）安全培训教育制度；

（5）领导干部轮流现场带班制度；

（6）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；

（7）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；

（8）重大危险源评估和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9）变更管理制度；

（10）应急管理制度；

（11）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事件管理制度；

（12）防火、防爆、防中毒、防泄漏管理制度；

（13）工艺、设备、电气仪表、公用工程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14）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、吊装、高处、盲板抽堵、

动土、断路、设备检维修等作业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15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16）职业健康相关管理制度；

（17）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维护管理制度；

（18）承包商管理制度；

（19）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定期修订制度。

（五）需要提交的材料：

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文件、资

料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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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；

2.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岗位操

作安全规程清单；

3.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的文件复制件；

4.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安全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资格证或者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制

件；

5.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告，新建

企业提交有关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规定的文件；

6.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；

7.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；

8.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复制件；

9.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复制件；

10.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；

11.新建企业的竣工验收报告；

12.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，以及应急救援器

材、设备设施清单。

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，除提交本条第一款

规定的文件、资料外，还应当提供重大危险源及其应急预

案的备案证明文件、资料。

（六）审批程序：企业通过河南政务网向平顶山市应

急管理局提出申请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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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依照要求全部补正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。安全生

产许可证申请受理后，实施机关应当组织对企业提交的申

请文件、资料进行审查。对企业提交的文件、资料实质内

容存在疑问，需要到现场核查的，应当指派工作人员就有

关内容进行现场核查。工作人员应当如实提出现场核查意

见。

（七）办理时限：在受理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

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审查过程中的现场核查所需时间不计

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。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，应当自决

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。作出不予许

可的决定的，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。

承诺时限：首次申请及多项变更 13 个工作日（注销 3

个工作日，其余 6个工作日。）

（八）申请材料格式：登录河南政务网下载

（九）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（十）材料份数：1 份

三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服务科

业务受理地点：平顶山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应急局窗口

邮编：467000

联系电话：0375-2692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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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理事项名称：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》

（二）办理依据：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2002

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344 号，2011 年 3 月国务院令第 591 号

修订）第六条、第三十一条；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

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57 号，2012 年 11 月 16 日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7 号公布 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第三条规定

（三）申办对象：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

行业目录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达到危险化学品

使用量的数量标准的化工企业。

（四）办理条件：

1.企业与重要场所、设施、区域的距离和总体布局应

当符合下列要求，并确保安全：

（1）储存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

施，与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

的八类场所、设施、区域的距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；

（2）总体布局符合《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》

（GB50187）、《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》（GB50489）、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等相关标准的要求；石

油化工企业还应当符合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

（GB50160）的要求；

（3）新建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当地县级以上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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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）人民政府的规划和布局。

2.企业的厂房、作业场所、储存设施和安全设施、设

备、工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1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化工建设项

目（以下统称建设项目）由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设计单位

设计和施工单位建设；其中，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、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

的装置，由具备石油化工医药行业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；

（2）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、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

产的工艺、设备；新开发的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化工生产

的工艺（以下简称化工工艺），在小试、中试、工业化试验

的基础上逐步放大到工业化生产；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

艺，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；

（3）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

危险化工工艺、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装设自动化控

制系统；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

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装设紧急停车系统；涉及易

燃易爆、有毒有害气体化学品的作业场所装设易燃易爆、

有毒有害介质泄漏报警等安全设施；

（4）新建企业的生产区与非生产区分开设置，并符合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距离；

（5）新建企业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之间及其建（构）

筑物之间的距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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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厂区内（生产或者储存区域）的设备、设施及建

（构）筑物的布置应当适用同一标准的规定。

3.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按照国家规

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配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必须能够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。

4.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必须具备与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知识和

管理能力，参加安全资格培训，并经考核合格，取得安全

资格证书。

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依照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

考核管理规定》，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，取得

特种作业操作证书。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从业人员应当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。

5.企业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保证每位从业

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与职务、岗位相匹配。

6.企业根据化工工艺、装置、设施等实际情况，至少

应当制定、完善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：

（1）安全生产例会等安全生产会议制度；

（2）安全投入保障制度；

（3）安全生产奖惩制度；

（4）安全培训教育制度；

（5）领导干部轮流现场带班制度；

（6）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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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；

（8）重大危险源的评估和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9）变更管理制度；

（10）应急管理制度；

（11）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事件管理制度；

（12）防火、防爆、防中毒、防泄漏管理制度；

（13）工艺、设备、电气仪表、公用工程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14）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、吊装、高处、盲板抽堵、

临时用电、动土、断路、设备检维修等作业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15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16）职业健康相关管理制度；

（17）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维护管理制度；

（18）承包商管理制度；

（19）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定期修订制度。

7.企业应当根据工艺、技术、设备特点和原辅料的危

险性等情况编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。

8.企业应当依法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安全评

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，并按照安全评价报告的意见对存在

的安全生产问题进行整改。

9.企业应当有相应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，并为从业

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。

10.企业应当依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

（GB18218），对本企业的生产、储存和使用装置、设施或



— 17—

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。

对于已经确定为重大危险源的，应当按照《危险化学

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进行安全管理。

11.企业应当符合下列应急管理要求：

（1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

案，并报送有关部门备案；

（2）建立应急救援组织，明确应急救援人员，配备必

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设施，并按照规定定期进行应急

预案演练。

储存和使用氯气、氨气等对皮肤有强烈刺激的吸入性

有毒有害气体的企业，除符合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外，还应

当配备至少两套以上全封闭防化服；构成重大危险源的，

还应当设立气体防护站（组）。

12.企业除符合本章规定的安全使用条件外，还应当符

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

他安全使用条件。

（五）需要提交的材料：

企业向发证机关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时，应当提交下

列文件、资料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：

1.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；

2.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当地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划和布局的证明材料复制件；

3.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岗位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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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操作规程清单；

4.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的文件复制件；

5.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安全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安全资格证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复制件；

6.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（企

业无须提供）；

7.由供货单位提供的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

明书和安全标签；

8.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复制件；

9.安全评价报告及其整改结果的报告；

10.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；

11.应急救援组织、应急救援人员，以及应急救援器材、

设备设施清单。

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，除应当提交本条第

一款规定的文件、资料外，还应当提交重大危险源的备案

证明文件（企业无须提供）。

新建企业安全使用许可证的申请，应当在建设项目安

全设施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。

（六）审批程序：企业通过河南政务网向平顶山市应

急管理局提出申请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

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依照要求全部补正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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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。安全使

用许可证申请受理后，实施机关应当组织对企业提交的申

请文件、资料进行审查。对企业提交的文件、资料实质内

容存在疑问，需要到现场核查的，应当指派工作人员就有

关内容进行现场核查。工作人员应当如实提出现场核查

意见。

（七）办理时限：在受理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

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审查过程中的现场核查所需时间不计

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。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，应当自决

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。作出不予许

可的决定的，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。

承诺时限：6个工作日（多项变更 10 个工作日，注销

2 个工作日）

（八）申请材料格式：登录河南政务网下载

（九）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（十）材料份数：1 份

四、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证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服务科

业务受理地点：平顶山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应急局窗口

邮编：467000

联系电话：0375-2692111

（一）办理事项名称：《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证》

（二）办理依据：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6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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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国务院令第 455 号)第三条；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

办法》(2013 年 10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5 号)第三条

规定

（三）办理对象：在平顶山市行政区域内开办烟花爆

竹批发的企业

（四）办理条件：

1.具备企业法人条件；

2.符合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局制定的批发企业布点规划；

3.具有与其经营规模和产品相适应的仓储设施。仓库

的内外部安全距离、库房布局、建筑结构、疏散通道、消

防、防爆、防雷、防静电等安全设施以及电气设施等，符

合《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》（GB50161）等国家标准

和行业标准的规定。仓储区域及仓库安装有符合《烟花爆

竹企业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》（AQ4101）规定的监控

设施，并设立符合《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标志》（AQ4114）规

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标识牌；

4.具备与其经营规模、产品和销售区域范围相适应的

配送服务能力；

5.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

程。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至少包括：仓库安全管理制

度、仓库保管守卫制度、防火防爆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检

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事故应急救援与事故报告制度、

买卖合同管理制度、产品流向登记制度、产品检验验收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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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违规违章行为处罚制度、

企业负责人值（带）班制度、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

度、装卸（搬运）作业安全规程；

6.有安全管理机构或者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

7.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具备烟花爆竹经营方面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，并经

培训考核合格，取得相应资格证书。仓库保管员、守护员

接受烟花爆竹专业知识培训，并经考核合格，取得相应资

格证书。其他从业人员经本单位安全知识培训合格；

8.按照《烟花爆竹流向登记通用规范》（AQ4102）和烟

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并应用烟花爆竹

流向信息化管理系统；

9.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、应急救援组织和人员，并配

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；

10.依法进行安全评价；

11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从事烟花爆竹进出口的企业申请领取批发许可证，应

当具备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和第五项至第十一项规定的条件。

（五）需要提交的材料

批发企业申请领取批发许可证时，应当向发证机关提

交下列申请文件、资料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：

（1）批发许可证申请书（一式三份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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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工商预核准

文件；

（3）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登

记文件、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；

（4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登记文件；

（5）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和仓库保管员、守护员的相关资格证书；

（6）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库区外部安全距

离实测图和库区仓储设施平面布置图；

（7）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

告，安全评价报告至少包括本办法第六条第三项、第四项、

第八项、第九项和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符合性评价内容；

（8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证明材料；

（9）从事黑火药、引火线批发的企业自有专用运输车

辆以及驾驶员、押运员的相关资质（资格）证书；

（10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、资料。

批发许可证有效期满后，批发企业拟继续从事烟花爆

竹批发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向原发证

机关提出延期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文件、资料：

（1）批发许可证延期申请书（一式三份）；

（2）本办法第八条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八项

规定的文件、资料；

（3）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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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审批程序：企业通过河南政务网向平顶山市应

急管理局提出申请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

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依照要求全部补正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。烟花爆

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证申请受理后，实施机关应当组织对

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、资料进行审查。对企业提交的文件、

资料实质内容存在疑问，需要对经营储存场所的安全条件

进行现场核查的，应当指派 2 名以上工作人员组织技术人

员进行现场核查。对烟花爆竹进出口企业和设有 1.1 级仓

库的企业，应当指派 2 名以上工作人员组织技术人员进行

现场核查。负责现场核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核查意见。

（七）办理时限：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

个工作日内作出颁发或者不予颁发批发许可证的决定。对

决定不予颁发的，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书

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对决定颁发的，应当自作出决

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送达或者通知申请人领取批发许

可证。发证机关在审查过程中，现场核查和企业整改所需

时间，不计算在本办法规定的期限内。

承诺时限：7 个工作日

（八）申请材料格式：登录河南政务网下载

（九）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（十）材料份数：1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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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服务科

业务受理地点：平顶山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应急局窗口

邮编：467000

联系电话：0375-2692111

（一）办理事项名称：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

审查

（二）办理依据：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02 年 6 月通过，

2014 年 8 月第二次修订）第三十条；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
理条例》（2002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344 号，2011 年 3 月国

务院令第 591 号修订）第十二条；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

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2012 年 1 月安监总局令第 45 号）第四

条。

（三）办理对象：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

项目

（四）办理条件：

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，委托具

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。

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，出

具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。安全评价报告应当符合《危险

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》的要求。

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，向应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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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

（五）需要提交的材料：

1.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；

2.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；

3.建设项目批准、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

（复制件）；

4.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

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（复制件）。

（六）审批程序：企业通过河南政务网向平顶山市应

急管理局提出申请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

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依照要求全部补正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。

（七）办理时限

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，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

件、资料进行审查，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45 日内向建设单

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。建设项目安全条件

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。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，需要

对申请文件、资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

核查。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

文件、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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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时限：10 个工作日

（八）申请材料格式：登录河南政务网选下载

（九）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（十）材料份数：1 份

六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服务科

业务受理地点：平顶山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应急局窗口

邮编：467000

联系电话：0375-2692111

（一）办理事项名称：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

设计审查

（二）办理依据：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02 年 6 月通过，

2014 年 8 月第二次修订）第三十条；《危险化学品安全

管理条例》（2002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344 号，2011 年 3

月国务院令第 591 号修订）第十二条；《危险化学品建

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2012 年 1 月安监总局令第

45 号）第四条。

（三）办理对象：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生产、储存危险

化学品、建设项目

（四）办理条件：

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，应当委托有相

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同时进行设计，编

制安全设施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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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以及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，

按照《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导则》（AQ/T3033），对

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，并编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

计专篇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应当符合《危险化学

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编制导则》的要求。

（五）需要提交的材料：

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、详细设计

开始前，向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，提交下列

文件、资料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：

1.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；

2.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（复制件）；

3.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。

（六）审批程序：企业通过河南政务网向平顶山市应

急管理局提出申请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

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依照要求全部补正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。

（七）办理时限：

1.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，自

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，并书面告

知申请人。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本部门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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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批准，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，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

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2.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，需要对申请文件、资料的实

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

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。

3.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

文件、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。

承诺时限：10 个工作日

（八）申请材料格式：登录河南政务网下载

（九）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（十）材料份数：1 份


